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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教发〔2022〕49号 

 

 

烟台市教育局 

关于进一步规范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市教育和体育局，长岛综合试验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，黄渤

海新区、高新区教育分局，各市属学校： 

近期，市审计局对我市 2021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

收支情况开展审计，并对市、县两级教育保障和教育专项政策资

金使用情况进行延伸审计，发现了学生资助管理工作方面的一些

问题，需要各区市和学校认真研究，自查整改，逐一规范。现将

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审计发现的问题 

烟台市教育局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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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学金政策方面，个别学校存在评审过程不细致、把关不严

格，或未报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调整获奖学生名单的情况。助学

金政策方面，个别区市、学校存在评审材料存档不完整、受助学

生未进行困难认定或进行了困难认定却未实施资助、评审公示时

间不足、助学金标准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不匹配、资金发放不及

时等现象。 

二、进一步规范管理，提升工作质量 

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各区市和学校要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，

明确职责，迅速开展自查自纠，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，完善制度，

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，对标对点抓好整改，切实提高学生资助工

作质量。 

1.进一步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质量。原建档立卡贫困

家庭（含脱贫享受政策家庭、边缘易致贫家庭等）学生、低保家

庭学生、残疾学生、孤儿、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事实无人抚养儿

童、重点困境儿童、烈士子女、残疾人子女、低保边缘家庭学生、

因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学生、因重大

突发意外以及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学

生应认定为“特殊困难”学生。其他需要认定为“特殊困难”的

学生以及需认定为“困难”、“一般困难”的学生由各学校根据

相关政策经“三级认定”后确定。各区市、各学校要不断规范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程序，做实做细提前告知、学生申请、

情况核实等各个环节，精准认定困难学生档次。对应纳入资助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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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而学生本人坚持放弃的，必须留存学生本人签写的放弃资助声

明材料。 

2.进一步规范助学金评审发放工作。困难学生认定结果是指

导本学年学生资助工作的基础性数据，各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

要以困难学生认定结果为依据，结合助学金评审办法要求，分档

确定助学金发放方案，根据资助对象困难程度体现合理差异，避

免“一刀切”。学前教育政府助学金、义务教育生活补助、普通

高中国家助学金、中职国家助学金、高校国家助学金等评审发放

档次原则上要与困难认定档次相对应，认定为“特殊困难”档次

的学生发放最高标准助学金，认定为“困难”档次的学生发放平

均标准助学金，认定为“一般困难”档次的学生发放最低标准助

学金，确保学生资助公平、有效。各学段免学费政策、学校制定

的其他资助政策中有分档要求的，也应与困难认定档次相对应。 

3.进一步加强奖学金评审管理力度。各区市、各有关学校学

生资助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学校奖学金评审制度，在奖学金评

审期间强化对班主任、辅导员的培训，确保推送的奖学金获奖学

生严格符合评审条件，充分发挥奖学金奖励激励作用。 

4.进一步规范学生资助资金发放时间。各区市、各学校要严

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的时间落实资金发放工作，学生资助管理部

门要积极组织学生按时完成各项申报评审程序，财务部门要与财

政、银行等有关机构密切协调，及时拨付发放奖助学金。助学金

发放春季学期不得晚于 5 月 31 日、秋季学期不得晚于 11 月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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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奖学金发放不得晚于评审当年 12月 31日。 

5.进一步完善建立学生资助档案。各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

要严格按照《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标准汇编》中关于学生资助档

案管理规范的要求，完善建立包括教育资助申请表、评审过程、

公示记录在内的所有档案材料，加强学生资助信息管理，高标准

落实困难认定和评审等材料存档机制，备案备查。 

三、其他要求 

1.9月 20日前，各区市、各直属学校要对近三年来的学生资

助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自查，查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明确整改方向，

形成自查报告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报市教育局备案备查。 

2.12月底前，市教育局将针对各区市、各学校学生资助自查

整改和 2022年秋季学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，此次审计发

现的问题将作为重点，检查结果纳入年度考核。对于思想不重视，

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将进行通报批评、督导问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烟台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8月 30日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
 

烟台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30日印发 


